
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   信用卡授權捐款單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持卡人姓名：  持卡人身分證字號： 

持卡人簽名： 信用卡號： 

發卡銀行及信用卡別：          銀行 □VISA □Master □JCB □聯合信用卡 信用卡有效期限：          /           (月 / 年) 

通訊地址： 聯絡電話：(    ) 

e-mail(請用正楷寫，若不留請空白)： 行動電話： 

★授權轉帳期限：自即日起至接獲您通知取消捐款或變更(終止)授權為止。煩請在每月 1 日以前通知，作業才來得及，不便之處請見諒。 

★扣款日為每月 15 日(遇假日順延)。 

★定期或單次授權捐款若 14 日以前傳真者為當月扣款，15 日以後傳真者為下月扣款，將不另行通知，特殊要求請務必註明（扣款日不能指定） 

捐款內容：(用戶中有多位捐款人或多種用途可用同張卡扣款，但請勾選同一種扣款方式) 

★配合財政部電子申報綜所稅，捐款人可填上身份證字號，以便上傳國稅局★ 

捐 款 人 姓 名 身 份 證 字 號 捐 款 編 號 

捐 款 方 式 (請 打「 ∨ 」) 
單次授權 

(只扣這一次)  
扣  款  金  額 捐  款  用  途 月  扣 

每月 15 日 

季  扣 

1.4.7.10 月 

半年扣 

1.7 月 

年 扣 

每年 1 月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捐款用途：  □助養費(每月 300 元)    □兒保捐款(每月 500 元)    □兒童早期療育之友(每月 500 元)    □貧孤兒童扶幼捐款     □獎助學金 
            □急難救助金           □活動捐款____________    □永久之友(一次捐款 10 萬元整)   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使用說明：(一)信用卡若掛失、停用或換卡，待新卡收到時，請務必主動來電通知更改電腦資料，以免造成無法繼續完成轉帳。 
          (二)填妥資料敬請傳真 02-29619195，或以掛號寄至板橋郵政 3-125 號信箱，或寄至板橋區忠孝路 214 號。 
          (三)傳真 10 分鐘後請主動來電確認信用卡授權單是否收到，如有疑問請洽 02-29592085 薛小姐。 
          (四)定期扣款者，收據於隔年報稅前，一併寄發；單次捐款者，則於入帳後寄出。                 ★□本人不同意公開捐助資訊 
     (五)本單請自行影印使用，不需再放大，敬請廣為流傳。 
          (六)本單不接受認養費扣款，若有需要，請另行索取認養費專用授權書。 


